附件
盈江县火化区划定实施方案

为破除丧葬陋习，倡导文明丧事新风，有效利用土地资源，推进城乡生态环境建设，根据《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》、《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》和省、州殡葬改革实施意见和工作会议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划定盈江县火化区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整治重点区域（公路主干线两侧；城市规划控制区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、生态敏感区、公益林区、水源保护区；农田、农地）乱埋乱葬现象为重点，运用宣传、教育、法律、经济和行政等手段，依法分步推行火化，改革传统丧葬观念，破除丧葬陋俗，保护土地资源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促进和谐盈江、生态盈江建设。

二、火化区划定原则

科学合理地划定火化区范围是推进殡葬改革的重要前提，是推进殡葬改革的重要举措。盈江县火化区划定工作坚持“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、循序渐进、分步实施”的原则。充分考虑本辖区交通状况、自然条件等因素，把人口密集、耕地较少、交通方便、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划定为火化区；国家规定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（回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柯尔克孜、乌孜别克、塔吉克、塔塔尔、撒拉、东乡和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）的土葬习俗应予以尊重，倡导并自愿实行火化，他人不得干涉。

三、火化区范围

（一）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、离退休人员（含中央、省、市派驻单位）、部队官兵和五保对象死亡后一律实行火化。

（二）本行政区域内的无名、无主尸体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死亡后一律实行火化。

（三）本行政区域内所有因传染病死亡的人员一律火化，含国家规定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在内，必须遵照执行。
（四）本行政区域火化区范围内的所有人员死亡后一律实行火化，火化区范围详见 （盈江县火化区划定明细）。
盈江县火化区划定明细

一、第一批执行火化的区域

涉及坝区5个乡镇22个村（社区）及盈江农场管委会1个办事处，覆盖人口98696人。执行时间：2018年12月1日起实施。

（一）平原镇全部村委会及6个社区：盈东社区、永胜社区、新建社区、盈湖社区、盈垦社区、允燕社区、新莲村、陇中村、丙辉村、富联村、高里村、拱腊村、芒璋村、兴和村、勐盏村、勐町村、胜隆村、拉勐村；

（二）农场管委会（平原办事处一队、二队、三队、四队、五队、七队、总场家属区、胶茶小区、老场部及二、三场家属区等农场所属区域）；

（三）旧城镇：旧城村；

（四）弄璋镇：弄璋村；

（五）太平镇：太平村；

（六）新城乡：新城村。

二、第二批执行火化的区域

涉及14个乡镇47个村委会及盈江农场管委会4个办事处，覆盖人口121213人。执行时间：以乡镇公益性公墓及公益性骨灰堂建设投入使用为基准，由盈江县人民政府发布实施。执行时间：2019年12月1日起，全面执行。
（一）弄璋镇：飞勐村、古里卡村、姐目村、芒相村、模恒村、南多村、南缓村、南算村、南永村、弄勐村、新府村、永保村、边府村；
（二）太平镇：贺回村、黄龙村、卡牙村、拉丙村、芒允村、弄盏村、大寨村、璋西村；
（三）旧城镇：东丙村、东山村、喊撒村、贺勐村、新民村；
（四）新城乡：傣龙村、繁勐村、广丙村、新龙村、杏坝村；
（五）农场管委会：平原办事处（六队、八队）、岸罕办事处、芒允办事处、芒相办事处；
（六）支那乡：支那村；
（七）盏西镇：关上村；
（八）芒章乡：芒章村；
（九）苏典乡：苏典村；
（十）油松岭乡：油松岭村；油松岭乡坝区居住点：江心坡（上、下组）、康福、小新寨、拉广、建幸、新连、芒富新村；
（十一）勐弄乡：勐弄村；
（十二）卡场镇：吾帕村；
（十三）铜壁关乡：三合村；
（十四）那邦镇：街道村；
（十五）昔马镇：胜利村、保边村。
三、第三批执行火化的区域

涉及13个乡镇，39个村委会，覆盖人口91093人。执行时间：以乡镇公益性公墓及公益性骨灰堂建设投入使用为基准，由盈江县县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分步实施。执行时间：2020年12月1日起，全面执行。
（一）油松岭乡：营庆村、郭家寨村、椿头塘村 (已纳入第二批火化区以外的其它所有村寨) ；
（二）芒章乡：相帕村、银河村、璋刀村、鲁洛村、宝石村；
（三）支那乡：崩董村、芦山村、石分村、支东村；
（四）苏典乡：茅草寨、勐嘎村、劈石村；
（五）勐弄乡： 松园村、勐典村；
（六）铜壁关乡：和平村、建边村、南岭村；
（七）盏西镇：姐罕村、双龙村、松坡村、团坡村、合作村、邦朗村、普关村；
（八）卡场镇： 草坝村、卡场村、五排村、黑河村；
（九）昔马镇：团结村；
（十）那邦镇：那邦村、刀弄村；
（十一）太平镇：龙盆村、雪梨村；
（十二）弄璋镇：芒面村；
（十三）新城乡：邦瓦村、红山村。

注明：凡是居住地在相应批次火化区内的，无论户口是否在该地（含外来及流动人员），一律按该批次标准执行火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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